
“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定”区级初审项目描述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2023 年,为加快推动上海创新型经济发展，支持各类高成

长性企业和研发机构升级打造创新型企业总部，培育壮大更多高能级创新

主体，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支撑，市发改委印发《上

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定和奖励管理办法》（沪发改规范〔2023〕3 号，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2.依据充分性：区发改委负责牵头组织开展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

定区级初审工作。本项目申报依据：《管理办法》。 

3.必要性和重要性：各区人民政府指定区内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做好创

新型企业总部的初审转报与资金配套等保障工作。该项目有利于支持闵行

加快培育创新型企业总部，鼓励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技术

中心等各类创新主体进一步提高能级，加快打造复合型企业总部。 

4、项目的可行性：一是建立创新型企业总部储备库。根据市发改委工

作要求，区发改委广泛发动本区行业部门、产业园区、行业专家等力量，

结合本区域科技创新与战新产业集群发展特点，参照申报条件，建设创新

型企业总部储备库，优化健全创新型企业主动发现和培育机制。二是对申

报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参照市级文件有关企业产业领域、研发费用、在沪

拥有主要产品或服务的核心知识产权数量等指标要求，对申报企业进行资

格审查，剔除不符合认定条件的申报企业。三是组织召开区级评审。邀请

行业、技术、财务等领域专家及区级行业主管部门开展区级评审会，对申

报单位进行综合打分，择优推荐参加市级评选。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主要对项目目标值做出具体阐述，尤其注意绩效目标的科学性、合理



性、量化度，具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的总体目标。做好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定区级初审工作，

组织行业、技术、财务等领域专家，召开区级专家评审会。 

2、项目的具体目标： 

数量：组织预计 40 家左右企业（具体以实际申报数量为准）参加区级

初审，专家根据企业的经营规模、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择优转

报，参与市级评审； 

质量：参与市级评审的企业符合参与申报的各项标准； 

时效：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区级评审并转报市发改委； 

效益：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范围

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他重点领域，支持各类高成长性企业升级打造创新

型企业总部，加快推动闵行创新型经济发展。 

三、项目投入情况 

1、项目总投入和构成情况：“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定”区级初审项

目预算为 30000 元，专家评审会预计为期 3 天，每天邀请 5 名专家参加评

审，每位专家每半日评审费用为 1000 元。 

2、经常性项目执行情况：2025 年预算安排 30000 元，调减后预算为

20000 元，实际支出 20000 元，预算执行率 100%。 

3、资金来源情况：2026 年本项目资金由区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纳

入区发改委部门预算。完成专家评审后，按流程拨付资金。 

4、成本管理情况：根据《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定和奖励管理办法》，

区发改委组织行业、技术、财务等领域专家，召开区级专家评审会，根据

企业的经营规模、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四、项目计划活动 

主要列示活动内容、范围、对象、项目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和职责，具



体内容要求如下： 

1、项目活动内容：组织行业、技术、财务等领域专家，召开区级专家

评审会，根据企业的经营规模、科技创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2、实施范围和对象：有申报意愿且符合资格的企业。 

3、项目实施计划：对申报企业进行资格审查，邀请专家对符合资格的

申报企业进行区级评审，评审完成后拨付专家评审费用。 

五、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海市创新型企业总部认定和奖励管理办法。 

六、项目整改情况（未评价项目可不填） 

未评价。 

七、风险因素分析 

每年申报企业的数量具有不确定性，导致实际区级评审天数与预计存

在不一致的情况。 

 

填报单位：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日期：2025 年 12 月 31 日 


